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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學雜費收入 

1.1 學雜費收入包括本校學費、雜費、延修生學雜費、學分費、電腦實習費等收入。 

1.2 學雜費收入之收款作業程序： 

1.2.1 總務處出納組提供代收金融機構入帳之收入憑證，會計室登錄預收款科目之

會計傳票。 

1.2.2 註冊人數底定後，會計室經核對完畢無誤登錄正式會計科目沖回預收款，並

請代收金融機構提供銷帳明細表作為入帳憑證。 

1.2.3 符合減免及助貸資格學生之學雜費收入帳務處理，應於學務處提供學生名冊

及相關資料於核對無誤後，再進行入帳作業。 

1.2.4 繳款人因休退學因素涉及退費時，應檢附繳費之收據正本或其他證明文件，

依退費規定程序辦理，退費標準應符合教育部訂定之「大專校院學生休退學

退費作業要點」。 

1.3 暑修學分費收入之收款作業程序： 

1.3.1 由總務處出納組提供代收金融機構入帳之收入憑證，會計室經核對完畢無誤

登錄收入傳票。 

1.3.2 暑修學分費資料應由教務處課務組維護確認，會計室核對過程中發現有差異

時，應即時通知教務處課務組查明原因。 

1.3.3 暑修學分費的退費資料應由教務處課務組提供，會計室再依據進行退費傳票

登錄。屬於校外學生暑修學分費的退費，應由推廣教育中心提供學生繳費收

據正本或其他證明文件，送交會計室申請退費。 

 

2. 推廣教育收入 

2.1 推廣教育收入包括本校推廣教育中心對外開辦研習班及接受外界機構或企業委

辦專業訓練課程之收入。 

2.2 推廣教育之收款作業程序： 

2.2.1 推廣教育中心對外開辦研習班，於學生報名時由推廣教育中心開立連續編號

之報名費及學費收據，學生持收據到總務處出納組繳費，繳費學生留存第四

聯(收執聯) 、推廣教育中心留存第三聯、總務處出納組留存第一聯、會計

室留存第二聯。 

2.2.2 推廣教育中心接受外界機構或企業委辦專業訓練課程，由承辦單位開立收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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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委辦單位請款。 

2.2.3 總務處出納組收到推廣教育報名費及學費款項後核對無誤後，將銀行匯入款

之收入憑證送會計室審核入帳。 

2.2.4 繳款人要求退費時，應檢附原開立之收據(第四聯收執聯)或其他證明文件，

依退費規定之程序辦理。 

 

3. 產學合作收入 

3.1 凡為促進各類產業發展，與政府機關、事業機構、民間團體、學術研究機構等合

作，所收取之費用屬之，如專案計劃研究收入或試驗收入等。 

3.2 產學合作收入之收款作業程序： 

3.2.1 產學合作案經主辦系所或計畫主持人擬妥合約書、計畫書(含經費明細表)及

蓋用印信申請單，送研發處辦理，經核定後生效，由研發處向總務處出納組

申請製作領據後送委辦單位請款。 

3.2.2 委辦單位將款項繳交總務處出納組或匯入本校指定銀行戶頭，總務處出納組

將所收款項存入銀行或收到銀行匯入款後，開立收入憑證交由會計室入帳。 

 

4. 補助及受贈收入 

凡接受政府機關之補助或國外政府機構、國內民間團體及個人之捐贈，得由學校運用

者屬之。 

4.1 補助收入之收款作業程序：  

4.1.1 本校向各級政府單位依其計劃提出申請各項獎補助款，並備妥申請所須資料，

依規定程序提出申請。 

4.1.2 接到各級政府單位核准公文，由提出申請單位依核定金額會總務處出納組開

立領據，經會計室審核請款項目及金額無誤呈校長用印核發。領據由承辦單

位，連同正式公文寄發補助單位請款。 

4.1.3 總務處出納組收到補助單位撥付票據或接到銀行匯入款通知時，經核對原留

存該組領據無誤後，開立收入憑證交由會計室入帳。 

4.1.4 會計室對於各單位之獎補助經費收支，均依規定設立專帳控管。 

4.2 受贈收入之收款作業程序：  

4.2.1 本校收取捐款應依據「大同大學動支募款管理辦法」規定辦理。 

4.2.2 本校收取捐款後一律由總務處出納組開立有校長及主辦會計核章之正式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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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以利徵信及報稅。 

4.2.3 所收取之捐款應依指定用途使用並設置專帳處理。 

4.2.4 捐款收入若指定作為各教學單位、研究中心的發展基金，則該款項應歸入指

定單位之系務發展基金，以利管理使用。 

 

5. 財務收入 

5.1 凡本校經費及指定與未指定用途基金之定期及活期存款利息收入均屬之。活存及

定存到期利息收入，由總務處出納組根據存摺利息入帳金額、到期轉存利息收入，

查明後開立收入憑證交由會計室入帳。 

 5.2 凡本校依有關規定經主管機關核准，從事長、短期投資所獲取之收益，總務處出

納組接到投資之股利分紅，查明後開立收入憑證交由會計室入帳。 

 

6. 其他收入 

6.1 包括各項場地清潔維護費收入、各項證明文件規費收入、設備損壞賠償收入、出

售報廢品收入、試務費收入、住宿費收入及停車費收入等。 

6.2 由各繳費人填妥繳費申請單後到總務處出納組繳款，總務處出納組將所收款項存

入銀行後，開立收入憑證交由會計室入帳。 

 


